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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教院发〔2021〕6 号

关于印发《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
教学检查工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、学院各部门：

《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教学检查工作实施办

法》已经 2020 年 12 月 15 日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教学检查工作实施

办法

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

2021 年 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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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院领导。

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1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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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
教学检查工作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的管理和服务

工作，完善教学管理质量体系，提高教学质量，根据《关于

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高

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〔2019〕8 号）文件精

神，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学检查工作依据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

实事求是地检查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的教学管理和学习

支持服务情况。

第三条 教学检查的目的为传递学校办学理念，统一办

学思想，强化质量意识；检查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对教

学规定的贯彻落实情况；了解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和学

生在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；加强沟通联系，提高凝聚

力，增强归属感，提升办学水平。

第四条 教学检查的对象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习中心、

教学站（点）。

第二章 组织实施



- 4 -

第五条 学院统一组织实施教学检查工作。主要工作为

制订年度教学检查工作计划，成立教学检查工作小组，组织

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撰写教学检查自查总结报告，汇总

教学检查结果，形成年度教学检查工作报告。

第六条 教学检查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学院领导、聘任专

家、主讲教师、辅导教师、管理人员等，负责组织实施学习

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的现场检查工作，总结检查情况。

第七条 教学检查原则上每年度开展一次，采取总结汇

报、查阅材料、重点提问、学生座谈等方式进行。可开展专

项教学检查，也可结合课程考试、开学典礼、工作调研等活

动组织开展。

第三章 教学检查的内容

第八条 教学检查的内容包括师资队伍、教学管理、学

生服务、课程考试、实践教学等。

（一）师资队伍

有完善的教师管理制度，教师及管理人员配备合理并与

学生规模相匹配，教师信息登记完备，师资队伍稳定。

（二）教学管理

开课前按时配发教材，根据教学进度组织课程教学及辅

导，并做好教学过程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学生服务

积极组织开展入学教育、毕业典礼等校园文化活动；有

效开展助学促学服务；班主任配备与学生规模相适应。

（四）课程考试

有完善的考试管理制度，考前成立考试领导小组，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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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考培训会，对学生实施考风考纪教育；按时完成考试预约

和考场安排；有效核查考生身份，保持考试秩序良好，无重

大违纪情况发生；试卷妥善保管，按时交回。

（五）实践教学

具有各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实习单位或场所；组织学生

按时申请、提交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；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

指导教师严格审核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选题，认真指导评阅；

组织学生实习，按时提交实习材料。

第四章 工作程序

第九条 教学检查工作程序：

（一）制订计划

学院制订年度教学检查工作计划。

（二）成立教学检查工作小组

学院成立教学检查工作小组。工作小组应提前联系学习

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做好教学检查准备工作。

（三）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自查总结

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围绕教学检查工作要点，总结

教学管理和学生服务工作，撰写《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

学院教学检查自查总结报告》（附件 1）。

（四）检查动员

教学检查工作小组在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开展教学

检查工作动员，宣讲教学检查的目的、内容和检查要点，提

高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思想认识，把

握教学检查的要求，保证教学检查工作顺利完成。

（五）现场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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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现场汇报自查总结报告。检查

小组通过检查材料、重点提问、学生座谈等方式开展教学检

查。对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工作人员和学生的提问要有

针对性，对各项材料的检查应细致、完整，保证检查结果的

客观真实。

（六）形成检查结论

教学检查工作小组撰写《教学检查工作报告》，填写《兰

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教学检

查表》（附件 2）。对《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学习中

心、教学站（点）教学检查表》中未涉及的其他内容，检查

小组可视情况增加检查内容，并补充于《教学检查工作报告》

中。

（七）汇总形成总结报告

教学检查工作小组将《教学检查工作报告》和《兰州大

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教学检查表》

提交学院，学院根据教学检查工作小组的检查结果，汇总形

成《年度教学检查工作总结报告》。

第五章 教学检查的结果

第十条 学院在教学检查工作完成后及时将检查结果反

馈至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。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根

据检查结果，查找原因并制订整改方案，将整改方案一个月

内报送学院。

第十一条 检查结果不合格的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，

取消当年度优秀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评选资格，并根据

情节轻重，给予责令整改、限制招生计划或停止招生等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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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负责

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《兰州大学网络与

继续教育学院教学检查工作实施办法》（网教院发〔2017〕6

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

1.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教学检查自查总结报

告

2.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学习中心、教学站（点）

教学检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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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
教学检查自查总结报告

撰写提纲：（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内容）

一、基本情况

二、教学管理

1.师资队伍（班主任、助学人员、论文指导教师等）

2.教学组织（课程教学、课程辅导、课程考试、实践教

学等）

3.学生服务（入学教育、毕业典礼、校园文化等）

三、特色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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